准予行政审批决定书
    邮普撤决字〔    〕    号
（申请人名称）：
你于    年    月    日提出拟于    年    月撤销位于    市    县（区、市）    街（乡）的  （邮政营业场所名称）  的邮政普遍服务营业场所的申请，本局已于   年   月   日受理（受理决定书文号为            ）。经审查，本局认为，  （你公司拟采取的替代性措施能够确保原邮政普遍服务营业场所服务范围内局所设置和邮政普遍服务总体水平符合相关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和《邮政企业设置和撤销营业场所管理规定》 第    条第    款的规定，予以批准。
请你在  （邮政普遍服务业务营业场所正式撤销）  的十日前向社会公告。公告时间应当不少于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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